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離職交待及移交表
	單位
	姓名
	職稱

	
	
	

	工作交待

	項次
	工作摘要(含完成及未完成事項)
	檔案(電子及紙本)存放處
	備註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財產移交

	項次
	財產編號
	財產名稱
	數量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備註：本表不敷使用請自行新增
移交人：             接交人：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
